
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CEDAW宣導辦理成果報告 

二級機關/

科室 
臺南市學甲區公所/社會課 辦理日期 112年 3月 15日 

活動名稱 
112年志願服務隊第一次教育訓

練暨聯繫會議 
宣導對象 本所志願服務隊志工 

宣導人數 

性別 

共計 CEDAW 

自製宣導媒材

類別 

□講義   ■文宣   □簡報 

□廣播錄音檔      □影片 

□其他 ________ 
女 男 其他 

14 4 0 18 

宣導管道 □網路平台(含 FB、Line、Youtube、Instagram、Podcast等) 

□影片播放(廣告等)        □廣播            □電視牆 

□活動設攤              □競賽            □平面廣告空間 

■研討會、座談會、說明會  □辦理 CEDAW實體課程、工作坊 

□其他______ 

CEDAW應用  1. CEDAW第__5__條：消除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作法。 

2. CEDAW第____12___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保健方面對婦女的

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取得各種包括有關計劃生育的保健服務。 

3. CEDAW第_______號一般性建議： 

宣導媒材內容及宣導過程整體概述 

◼ 宣導媒材內容概述：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訂定許多福利方案，如到宅育兒指導、居家安胎服務、到宅坐月子媒合平台服務

等措施，提供本市孕婦、產婦及其家庭，在孕期中及產後期間提供各項措施，以符合孕婦特殊需要

及嬰幼兒發展歷程。 

實際居住本市，有育兒指導需求之家庭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得申請到宅指導親職示範、餐點預

備、家務指導、親職諮詢等方案以提升家長知能，減輕家長負擔： 

（一）準爸媽。 

（二）家庭中有未滿 3 歲幼兒之新手父母家庭。 

（三）家庭中有未滿 6 歲幼兒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 

1. 脆弱家庭。 

2. 身心障礙者家庭。 

3. 未成年父或母。 

4. 其他經社工評估有需求之家庭。 

◼ 宣導過程概述： 



根據 CEDAW第 5條概念，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透過以社會

局福利方案海報宣導方式強調家務分工作重要性，育兒並非某一性別專屬責任，家庭成員皆負

有相關義務，因此申請資格不局限於孕婦，而是父母雙方都可提出申請。 

另，CEDAW第 12條對於婦女的健康和福祉極其重要，締約各國應保證為婦女提供有關懷孕、分

娩和產後期間的適當服務，必要時予以免費，並保證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得到充分營養。」因此

在診斷安胎日至生產者生產日為區間，如有安胎需求，可申請居家安胎服務；孕中如有申請育

兒指導需求者，可申請到宅育兒指導減輕家長負擔；產後可申請到宅坐月子媒合平台服務等措

施，讓孕婦及幼兒獲得充分休息。相關福利服務措施，如具有社會福利身分，予以減免；一般

身分者，依其方案部分免費或自費使用該服務。利用該場合推廣有需求民眾或家庭踴躍提出申

請。 

 

  



 

宣導活動照片 

 

長期照顧服務從業人員賞析 CEDAW性別意識宣導影片。 

 

影片賞析完畢後以口頭講述影片內容，及其所欲宣導之性別觀念。 


